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審查與處理同意書重複出具及撤銷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0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日臺北市政府（109）府都新字第 10970149371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10點；並自 110年 2月 1日起生效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審查作業要點；新名稱：臺北市政府受理都

市更新案審查與處理同意書重複出具及撤銷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申請人或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擬具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案件（以下簡稱申請案件）、處理同意書重複出具及更新單元範圍

    內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撤銷同意之作業事宜，特訂定

    本要點。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而得補正者，本府應以書面敘明補正事項函

    請申請人或實施者依審查意見補正：第一次補正期限三十日，第二次

    補正期限十四日，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

    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三、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擬具事業概要申請核准案件，

    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不得補正事項，本府應依都市更新條例

    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之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全部或一部非屬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且

      非屬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範圍。

（二）都市更新單元劃定不符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三）未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舉辦公聽會或公聽會之召開未於

      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

      公處之公告牌。

（四）未檢附報核當日所核發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之權利證

      明文件。

（五）申請本府公告之專案計畫未符合適用資格之規定。

（六）申請人非屬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七）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日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始核准之自行劃定

      更新單元，擬具事業概要申請核准時，其申請人非屬核准自行劃定

      更新單元之申請人，但取得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之申請人同意書者，



      不在此限；未於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審核通過後六個月內擬具事業概

      要申請核准。

（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所有權人）簽署之

      同意書於申請核准時，未符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同意比率。

四、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或第四十八條規定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或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案件，經審查有前點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第五款或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不得補正事項，本府應依本施行細則第

    二十條第二項規定駁回其申請：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實施者非屬本條例第三條第六款規定之政府

      機關（構）、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日本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後至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七月八日本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前核准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以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辦理者，其實施者未檢具原更

      新單元之核准文件或未於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審核通過後六個月內申

      請報核。

（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八日本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後核准之自行

      劃定更新單元，以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辦理者，其實施

      者未檢具原更新單元之核准文件或未於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審核通過

      後一年內申請報核；已向本府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並延長報核期限

      ，未於延長期限內申請報核者，亦同。

（四）未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舉辦公聽會

      ，或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未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

      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另於專屬或專門網頁

      周知。

（五）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所有權人簽署之同意書於報核時，未符本條例

      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同意比率。

（六）權利變換計畫之評價基準日未定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期六個月內

      。

（七）權利變換計畫意願調查期限及申請分配方式未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八）實施者擬具之權利變換計畫未檢附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書，或專業估價者之指定或選任未依本條例第五十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



（九）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符合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公辦都更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之一定規模，且無公辦

      都更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之特殊原因。

五、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簽署之同意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不得補正事

    項，其同意書應予扣除，不計入同意比率計算：

（一）同意書所載案名與報核申請案之案名不一致。但因分割而範圍、面

      積一致者，不在此限。

（二）同意書載明申請人（實施者）與報核之申請人（實施者）不一致。

（三）同意書未填具申請人（實施者）欄位。

（四）立同意書人未簽名及蓋章。

（五）同意書未填具完整日期。

（六）同意書所載產權資料與立同意書人報核時權屬資料不一致。

（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及變更，適用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後規定，其報核日在本要點實施生效日起滿一

      年者，同意書未填具完整之所有權人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或

      未依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營署更字第一零

      八一一零三九三二號函之同意書格式出具。

六、申請人或實施者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或第三十七條規定擬具事業概要

    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核准或報核時，更新單元範圍內所有權人之

    同意書重複出具，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以申請人或實施者擬具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核准或報

      核受理先後為審認同意書之準據。如前已受理之申請案已達法定同

      意比率，後案不受理並駁回之。

（二）申請人或實施者擬具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核准或報核

      之申請日期為同一日且均達法定同意比率者，視為同時之申請案，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通知各該申請人或實施者限

      期進行協商，逾期未答復或無法協商成立者，由都發局以公開抽籤

      方式決定之。

（三）如有其他特殊情形無法適用前二款規定者，由都發局提請臺北市都

      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討論確定後，再予受

      理。

七、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撤銷同意時，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或實施者，並副知本府。撤銷發生效力之時點，以書面通知送



    達相對人為準。

    本府為處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撤銷其同意，作業程序如下：

（一）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核准或報核前，所有權人得撤銷

      其同意，不計入同意比率計算。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報核日在本要點實施生效日起未滿一年者，本

      府於其報核後接獲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未填具完整之所有權人權利

      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或未依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

      月十二日營署更字第一零八一一零三九三二號函之同意書格式出具

      ，依下列方式處理，經審議會審議認得撤銷同意者，該同意書不計

      入同意比率計算：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及變更，適用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前規定者，應請雙方於十四日內，說明其

        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並將

        雙方意見提請審議會審議之。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及變更，適用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後規定者，應請雙方於十四日內，說明公

        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

        配比率是否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並將雙方意見提請審議會審議之

        。

（三）所有權人依前款第一目敘明撤銷同意事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

      權利義務不相同，得免提請審議會審議，本府得逕將該同意書不計

      入同意比率計算：

      1.都市更新實施方式不一致。

      2.適用申請獎勵項目不一致。

      3.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位置分配方式不一致。

      4.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

        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

      5.經法院判決確定屬無效之同意者。

（四）同意之意思表示具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所

      定錯誤、詐欺、脅迫情事，經法院判決確定，或雙方合意撤銷者，

      本府逕將該同意書不計入同意比率計算。

（五）依前三款規定扣除同意書後，核算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同意比率仍

      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者，本府續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辦



      理審議。

（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經扣除依規定不計入同意比率之同意書

      ，致核算同意比率未達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者，本府得通知實施

      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符規定者，駁回其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之申請。

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經本府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完

    成公開展覽、舉辦公聽會後，實施者應於公開展覽屆滿三十日內檢送

    計畫書送都發局續審。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經召開幹事會或權利變換小組會議

    後，除會議另定期限外，實施者應於接獲會議紀錄後三十日內檢送修

    正後計畫書送都發局續審。

    實施者未能依前二項規定所定期限檢送計畫書送審時，得敘明原因申

    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各階段並以一次為限。未申請展

    延或屆期未檢送修正後計畫書者，駁回其申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應依規定踐行其他必要辦理之行政

    程序，經實施者書面敘明原因無法於前項展延期限內送審時，實施者

    應於接獲其他必要辦理之行政程序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起三十日內送

    審，屆期未送審者，駁回其申請。

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經審議會審議修正後通過，除審議

    會另定期限外，實施者應於三個月內檢具修正後之計畫書圖送都發局

    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會審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應依規定踐行其他必要辦理之行政

    程序，經實施者書面敘明原因無法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報府核定者，實

    施者應於接獲其他必要辦理之行政程序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起三十日

    內報府核定，屆期未報府核定者，應再重新提會審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經審議會審議修正後再提會討論者

    ，實施者應於會議決議所定期限內檢具修正後之計畫書圖續審。

    實施者未能依前項規定期限續審時，得敘明原因申請展延，展延期限

    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申請展延或屆期未續審者，駁回

    其申請。

十、都市更新案因實施者自提修正計畫內容幅度過大，經本府同意重行公

    開展覽及公聽會者，實施者應於本府同意辦理時起六個月內檢具修正

    後之計畫書圖續審。



    實施者未能依前項規定期限續審時，得敘明原因申請展延，展延期限

    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申請展延或屆期未續審者，駁回

    其申請。


